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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事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一）行政院函送賴委員瑞隆就高雄國際機場應積極擴充更多國際航點一

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4-85） 

賴委員針對高雄國際機場應積極擴充更多國際航點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高雄國際機場為我國南部主要之國際機場，目前「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已將「區域

均衡發展」納入政策面評估項目，另亦於歷次國際及兩岸航班分配時，考量區域均衡發展及

中南部地區民眾之需求，鼓勵航空業者飛航包括高雄之中南部航點。經統計，高雄國際機場

104 年國際及兩岸航線共飛航 3 萬 3 千架次，載運 481 萬人次，較 103 年同期飛航 2 萬 9 千架

次，載運 407 萬人次，分別成長 14%及 18%。 

二、依據現行我國與 55 個國家地區簽署之雙邊通航協定，高雄與東南亞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

亞、汶萊等國間之客貨運總容量班次不限，與東北亞日本（除羽田外）及韓國（除金浦外）

間之容量班次亦無限制；與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間仍有餘裕可增加航班。爰航空公司可

依據前述容量班次不限及尚有餘裕之通航協定及市場需求增闢飛航高雄之航班，民航局亦將

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 

三、近 3 年（102 年至 104 年）高雄國際機場之兩岸客運定期航班已由每週 51 班增至 102 班，（

其中國籍 75 班、陸籍 27 班，航空公司可飛航由高雄往返大陸 32 個航點之航班），成長

100%，本部後續仍將持續鼓勵航空業者增闢飛航高雄機場航點、航班。 

四、為增加高雄國際機場國際及兩岸航班，以便利南部民眾及帶動南部地區發展，本部及民航局仍

將持續對外爭取航權，另地方政府、觀光旅遊業者及航空公司亦可共同努力開發市場，結合

當地旅遊、舉辦各類活動及旅遊行程規劃，吸引國際旅客前往南臺灣觀光，營造業者永續經

營環境。 

（二）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毓仁就「健康存摺」線上查詢系統之推廣及簡化

系統操作，以提高民眾使用意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2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4-77） 

許委員就「健康存摺」線上查詢系統之推廣及簡化系統操作，以提高民眾使用意願所提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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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鑑於我國面臨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的嚴峻挑戰，為維持健康人口的勞動力，本部健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藉由資通訊科技之應用，於 103 年 9 月推出「健康存摺」系統，將民眾的健

康資料雲端化，使民眾能透過網路申請，即可下載迅速取得完整之自我健康資訊，進而強化

自我健康照護能力。 

二、持續針對「健康存摺」之豐富性、便利性以及友善性等面向，進行全方位提升系統功能： 

(一)資料豐富性：為了讓民眾取得多元而完整的健康資訊，整合了本部相關健康資料庫，建

立「健康存摺」單一平台，內含 14 項資料，包括：「健保卡狀況及領卡紀錄」、「保費

計費明細」、「保險費繳納明細」、「門診資料」、「住診資料」、「牙科健康存摺」

、「中醫健康存摺」、「過敏資料」、「檢驗（查）結果資料」、「影像或病理檢驗（

查）報告資料」、「出院病歷摘要」、「器捐或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成人預防保健

存摺」與「預防接種存摺」等資料，民眾可以依照自身需求下載就醫資訊。 

(二)使用便利性：由於健康存摺的醫療資訊涉及個人資料，推動上必須充分考量個人資料隱

私的安全性，初期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認證，後續為增加使用便利性及友善性，分

別於 104 年 5 月透過「健保 IC 卡」在電腦上註冊認證與下載，於 104 年 10 月起提供手

機等「行動裝置」進行個人資料查詢。 

(三)查詢友善性：該系統自 103 年 10 月正式上線以來，持續蒐集各界意見，已經過 10 次以

上之改版。現正規劃修正改具更親民之「健康存摺 2.0 版」系統，將提供民眾更快、更友

善之查詢服務，並且增加內容之豐富性，說明如下： 

1.預防接種、門診、牙科及檢驗（查）結果等資料視覺化顯示及增加排序、篩選等功能

，便利民眾可快速查詢所需資訊。 

2.個人首頁提供最近一次西、中、牙醫就診資料，幫助民眾快速掌握個人最近就醫資訊

。 

3.貼心叮嚀：主動提醒民眾洗牙、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領藥及成人預防保健檢查之日期。 

4.與學、協會合作，結合「健康存摺」之健康資料，提供衛教指引及民眾自我健康照護

所需資料。 

三、透過持續不斷地努力，「健康存摺」整合了本部健保署、國健署、疾管署等相關健康資料，建

立線上單一窗口平台與資料即時更新，由健保署妥善保存並確保資料安全性。民眾只需透過

網路申請，即可立即查閱自身完整健康相關資訊，大幅提升資料取得的可近性。透過使用者

問卷調查，已下載健康存摺之民眾有 8 成對於系統使用感到滿意，有超過 9 成認為健康存摺

能促進自我健康照護效益。本部將持續精進「健康存摺」，提供更豐富的資料、更便捷的取

得方式，以及更友善的使用環境。 

四、持續加強宣導「健康存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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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囿於政府機關宣導經費有限，已運用傳統媒體及新興媒體廣告提升政策曝光度，分陸（

人對人）、海（視聽覺）、空（資通訊）等方式分眾宣導，包含製作平面素材、CF、動

畫，透過大型資訊展覽及說明會，及運用平面、電視、戶外媒體及 youtube 宣導，並辦理

抽獎及競賽活動。 

(二)未來將加強透過新興媒體的傳播力量，如製作 Line 類貼圖、插畫家漫畫、動畫卡通等，

運用社群通訊軟體及網路論壇等新媒體平台，宣導健康存摺功能，拉近與年輕世代、網

路慣用者的距離，促進年輕世代為家中長輩下載，發揮健康資料隨身帶著走的效益，增

進健康自我管理，就醫時亦可提供醫師參考，提升醫療安全與效益。 

（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身故理賠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4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4-91） 

顏委員就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身故理賠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

管會）查復如下： 

一、按 99 年 2 月修正保險法第 107 條之意旨，係考量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尚非家庭經濟支柱，

而人壽保險死亡保險金主要係照顧遺族之用，15 歲以下未成年人似較無是類需求，且考量未

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智識發展未臻完全，缺乏自我防衛能力，易有道德危險案件發生。為避免

不肖人士不當利用商業保險危害國家未來棟樑，爰規範以該類對象為被保險人之人壽保險契

約，限制其死亡給付之生效時點（於滿 15 足歲時），並於傷害保險準用之，惟殘廢及醫療方

面之保障則未限制。並於同條文第 5 項增列除外規範（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以因應其他部會因政策推動而對未成年人等投保死亡保險可能另有

規定之情形。 

二、我國保險法對未成年人死亡保險規範歷經多次變革，由採全面禁止以未滿 12 歲未成年人為被

保險人投保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再修正為僅禁止投保人壽保險，亦曾於 86 年取消限制開放

投保，又於 90 年修正限制以未滿 14 歲之未成年人所投保之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除喪葬費

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99 年又再修正為現行條文，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為

被保險人之人壽保險契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歲之日起發生效力。由上述歷程可知

，兒童死亡保單應否存在問題，爭論已久，國外對於未成年人投保死亡保險規範亦有不同立

法例，部分國家（美國、中國、日本、德國等）採限額投保，亦有法國、韓國等國家完全禁

止未成年人投保之立法例。 

三、因應 0206 南台震災，已有多位立法委員就天然災害等所致未滿 15 歲之未成年人死亡之保險保

障問題，分別提案修正保險法第 107 條，研議針對天然災害等所致未成年人死亡，於保險法


